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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加强全县演出市场审批管理工作的

通知
云阳府办发〔2012〕27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企事业单位：

近年来，县委、县政府大力实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搭

建演出行业交流平台，全县演出市场日趋活跃，众多民营企业进

入演出行业，演出市场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，演出产品日渐丰富，

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在市

场经营过程中，不少经营主体只注重经济效益，不注重社会效益，

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报批和擅自举行演出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时

有发生；演出的组织、协调、监管等工作不到位，演出内容低俗、

擅自更改节目、压缩演出时间等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。为进一

步规范全县演出市场，促进演出行业健康发展，营造公平、合理

的经营环境，根据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28 号）、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文化部令第 47 号）和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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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74 号）的相

关规定，现就加强演出市场审批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学习，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经营意识

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演出市场的管理人员、经营

单位及从业人员开展教育培训，进一步明确管理职责，加强演出

审批管理，切实履行执法监督职能，规范演出市场经营行为，要

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，加

强社会各界对演出市场的关注、支持与监督。演出经营单位及其

从业人员要主动学习、了解演出市场法律法规，知法懂法，提高

法律意识，自觉守法经营，要创新举措，加强建设，培养专业人

才，为演出市场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
二、严格遵守，做好演出活动的申报和备案

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县内举办、从事演出活动，要依照《条例》

和《细则》的相关程序提出申请或备案登记，未经批准的，不得

从事演出活动。专业文艺表演团体应在演出前 3 日向县文广新局

提出申请；个体演员应在演出前 3 日向演出所在地的乡镇（街道）

文化站提出申请；民间演艺团体应到县文广新局登记备案，若举

办演出，应在演出前 3 日向演出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提出

申请；民间游散艺人应到户口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登记备

案，若举办或参加演出，应在演出前 3 日向演出所在地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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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文化站提出申请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、企事业单位请县

外演出团体举办的文化活动和本单位组织的财政性投入的演出

活动，应在演出前 10 日到县文广新局审批。

三、切实履职，加强演出的审批监管和服务

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，公布演出经营单位、

个体演员和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审批、备案条件，规范相应程序，

加强对演出活动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的全程监管，严厉打击非法演

出行为，对擅自违规从事演出活动的要坚决予以取缔，对涉及色

情和《条例》明确禁止演出内容的要坚决禁止；各乡镇（街道）

文化站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加强对辖区内演出活动的监管，

并及时向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；县公安、工商、卫生、物价、

财税等部门要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建立良好的合作

机制，形成演出市场监管合力。

四、全面发动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

县文化执法部门要健全演出市场监督举报制度，在主要媒

体及演出场所公布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及举报方式，建立完善文化

市场义务监督员、信息员队伍，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演出市场

的监督。同时，鼓励成立演出行业协会，通过建立行业自律机制，

制定行业标准，实现行业规范管理，从而推动全县演出市场的健

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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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2 年 11 月 12 日


